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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锦尚西一路127号新中泰国际大厦3306。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8日（星期三）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8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8

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5月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赖旭日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223,684,1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73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21,697,2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468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986,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64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10,568,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0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8,581,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40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1,986,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641％。

四、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表决，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684,1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6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684,1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6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684,1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6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684,1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6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2024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684,1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6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684,1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6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684,1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6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八）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订部分制度的议案》（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

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 本议案获得通

过。 ）

1、审议通过8.0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684,1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6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8.0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684,1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6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8.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684,1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6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就本议案的审议，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宝升宏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作为关联股东，已回避

表决。

同意10,56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6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王迪迪先生、赵海程先生、何淑静女士分别对其2023年度的工作

情况进行了述职。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刘洋、杨梓赪

3、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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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

占用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公告涉及的对外担保和资金占用均为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升达集

团” ）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时期所发生。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升达集团占用公司资金余额约92,115.93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375.88%）；公司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为原控股股东升达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借款提

供担保本金余额为6,12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24.99%）。

一、原控股股东升达集团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资金占用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股股东的地位，凌驾于公司内控之上，在公司任职期间，通过违规从公

司账户向第三方划出资金、违规以公司名义代升达集团对外借款、未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以公司名

义为升达集团的债务提供担保而被司法扣划等形式侵占公司资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资金占用余额为

92,115.93万元。

（二）违规担保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股股东的地位，凌驾于公司内控之上，在公司任职期间，存在未经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的情况下，违规对升达集团的债务提供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尚未了结的违

规对原控股股东升达集团提供担保相关案件共2起。

上述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此前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资金占用及部分账户被司法冻结等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094）、《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 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6） 以及 《关于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 占用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5）等相关进展公告。

二、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5条的规定，公司因触及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项、

第（二）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风险警示期间，应当至少每月披露一次进展公告，

披露资金占用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担保的解决进展情况，直至相应情形消除。 因此公司就相关事项化

解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资金占用进展

2022�年， 公司向杨陈案的担保人之一成都市青白江升达家居制品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

经裁定，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获得清偿金额357.77万元。 即，此次破产分配事项，减少升达集团对公司

资金占用金额357.77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资金占用余额为92,115.93万元。

（二）违规担保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尚未了结的违规对原控股股东升达集团提供担保相关案件共2起。 期间，

黄昌武（原债权人马太平）在成都市青白江升达家居制品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中申报的债权金额获

得全部清偿，清偿债权总额为3,762.15万元。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公司将密切关注升达集团对公司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等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进展， 并将及时披露

进展情况。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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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独立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 ）于2024年4月3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4年5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视频会议方式召开。

经过半数独立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独立董事郭世辉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独立董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3名，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各位独立董事确认对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无异议。 与会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充分讨论，审慎

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赞成票占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所持表决票的100%。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形，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等相关规定。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

备查文件：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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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4年4月30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4年5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8名，实到董事8名，其中董事长郑敬敏先生、董事袁江先生、郑杨柳女士、刘永孝先生于会议现场参会

并表决，董事王小见先生及独立董事郭世辉先生、段又生先生、金春阳先生以视频会议方式参会并表决。

公司监事会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位董事确认对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无异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郑

敬敏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充分讨论，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审议表决，形

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票的1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1）。

备查文件：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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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4月30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4年5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其中监事龙国伟先生、 任锦茹女士于会议现场参会并表决， 监事卫少安先生以视频会议方式参会并表

决，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位监事确认对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方式无异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龙国伟先生主持，与会监事对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

进行了充分讨论，审慎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赞成票占监事会有效表决票的100%。

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形，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该事

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1）。

备查文件：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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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

募投项目款项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农心科技” ）于2024年5月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

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

付募投项目款项，并定期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等额置换转入公司一般账户。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2]1125号）核准，农心科技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500.00万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7.77元，募集资金总额444,250,000.00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67,858,

2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376,391,800.00元。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8月15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2年8月15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421号）。

公司根据《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

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8月25日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东新街支行 （分别于2023年9月27日和

2023年5月16日注销），于2023年1月6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于2023年9月24

日与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格之路公司）于2022年8月25

日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于2023年5月

16日注销），于2023年9月7日与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

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 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具体方

式和内控流程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公司决定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

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在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

募投项目所需资金的申请、审批、支付等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具

体的操作流程如下：

1、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募集资金项目款，明确资金支付的具体项目及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付款额度，并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执行审批程序。

2、具体支付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时，由经办部门填制付款申请单并注明付款方式为使用银行承

兑汇票或信用证的付款金额。 按公司规定的资金使用审批程序逐级审核，审核通过后，财务部门根据审

批后的付款申请单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

3、财务部建立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使用明细台账，按月编制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募投项

目资金明细表，并连同相关业务合同、相关业务协议、保证金存单等资料，于次月10日前（如遇法定节假

日则顺延）邮件发送给保荐代表人。经保荐代表人审核无异议后，财务部应邮件通知专户银行，同时抄送

保荐代表人， 将上月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的募投项目对应款项等额资金从募集资金专户转

到公司一般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使用资金。 专户银行在执行置换指令

之前，应确保保荐代表人已知悉并同意，否则不予置换。

4、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

支付募集资金项目款的情况进行监督，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募投项目应付设备及材料采购款、工程款等，将有利于提高公

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2024年5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

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形，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等相关规定。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

用证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

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8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

用证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形，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该事

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事项。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有利于降低

公司财务成本，且公司已明确了具体支付及置换的操作流程，流程清晰合理，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

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董事会、监事会审议同意。

综上， 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

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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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8日（星期三）下午14：30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锋先生

4、会议召开地点：万安集团有限公司六楼602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6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5,339,926股；根据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为14名，代表股份1,282,893股，合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20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6,622,81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3.502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人，代表股份4,517,73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9419％。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3,234,84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74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

东14人，代表股份1,282,89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675％。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615,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0％；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0,1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18％；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2、《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615,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0％；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0,1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18％；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3、《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615,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0％；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0,1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18％；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4、《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615,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0％；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0,1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18％；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5、《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609,8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04,7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22％；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6、《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确认及2024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608,6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5％；反对1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03,5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57％；反对1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7、《关于公司监事人员2023年度薪酬确认及2024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615,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0％；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0,1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18％；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8、《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615,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0％；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0,1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18％；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9、《关于2024年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615,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0％；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0,1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18％；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10、《关于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授信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615,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0％；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0,1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18％；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11、《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615,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0％；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0,1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18％；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12、《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607,7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1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02,6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58％；反对15,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1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615,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0％；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0,1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18％；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14、《关于修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373,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31％；反对1,249,59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8,1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3403％；反对1,249,593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5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15、《关于修改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373,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31％；反对1,249,59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8,1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3403％；反对1,249,593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5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16、《关于修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373,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31％；反对1,249,59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8,1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3403％；反对1,249,593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5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17、《关于制订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615,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0％；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0,1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18％；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18、《关于制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615,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0％；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0,1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18％；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19、《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615,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0％；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0,1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18％；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2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

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833,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25％；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弃权781,5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3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8,5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5312％；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82％；弃权781,5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7.3006％。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许洲波、章磊中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22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8日

证券代码：301217� � � � � � � � �证券简称：铜冠铜箔 公告编号：2024-030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3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6日发布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年度

报告摘要》。 为了让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经营业绩、财务状况、战略规划等，公司将于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

15:00至17: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以网络方式举办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安排

（一）召开时间：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15:00至17:00。

（二）出席人员：总经理印大维先生，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王俊林先生，独立董事丁新民女士，保荐代表人朱哲磊

先生。

（三）参加方式：投资者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 平台（http://irm.cninfo.com.cn/）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

明会。

二、征集问题事项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交流效果及针对性，现就公司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征集

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提前登录“互动易”平台 “云访谈”栏目，进入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页面

进行提问。投资者也可于2024年5月14日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会议联系人邮箱。届时公司将在2023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宁、盛麒

电话：0566-3206810

邮箱：ahtgcf@126.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参与。

特此公告。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8日

证券代码：300034�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钢研高纳 公告编号：2024-031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

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钢研高纳” ）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及高

级管理人员任期将于2024年5月14日届满。 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候选人、监事会候选人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提名工作正在推进过程中，为保证董事会、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及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

届选举工作将延期进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

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义务和职责。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和规范运作。 公司将积极

推进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换届工作，并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0417� � � � � � � � �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2024一20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近日收到独立董事李姝女士的

书面辞呈，李姝女士因连续任职年限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及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李姝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李姝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但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

中欠缺会计专业人士，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其辞

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方可生效。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独立

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工作。 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前，李姝女

士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职

责。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姝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李姝女士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

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经营管理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李姝女士在任期间为公司

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3035� � � � � � � � � � �证券简称：常熟汽饰 公告编号:2024-017

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

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孙公司大连市常春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连常春” ）因经营发展需要，其工商基本信息进行了变更，具体如下：

变更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法定代表人 钱志国 周达

执行董事兼经理 钱志国 周达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保税区自贸大厦816室 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东路101-2号1-4层

除上述变更外，其它工商基本信息不变。

近日，大连常春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新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工商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大连市常春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42MABWX7EA69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东路101-2号1-4层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2年08月17日

营业期限：2022年08月17日至2072年08月16日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大连保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2655 � � � �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2024-051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了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终止实施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注销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经审慎研究决定终止实施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同时一并终止与该激励计划配

套的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等配套文件，以及

注销9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3,447,000份、回购注销3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5,704,000股。具体详见《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实施2022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注销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股

票期权的注销事宜。

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经营状况产生实质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300786� � � � � � � � �证券简称：国林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0

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3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15:

00-16:30在全景网举行2023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

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兼总经理丁香鹏先生，独立董事赵永瑞先生，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胡

文佳女士，财务总监刘彦璐女士，保荐代表人郑岩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

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14日（星期二）16：3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

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全景网（https://ir.p5w.net）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

容。

特此公告。

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3017� � � � � � � � � �股票简称：大洋生物 公告编号：2024-065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浙江辖区上市公司2024年投资者网上集

体接待日活动暨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提升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将参加由浙江证监局、浙江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4年浙江辖区上市

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暨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4年5月14日（周二）15:00-17:00。 届时，公司董事

长陈阳贵先生、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陈旭君女士、董事会秘书徐旭平先生、独立董事姜晏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

有调整）将在线就公司2023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为提高互动交流的效率，现提前向所有关心公司的投资者公开征集交流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

者可于2024年5月13日（星期一）17：00前访问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提交

您所关心的问题。 公司将在活动上，对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认真且详实的回答。

（互动交流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2853�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皮阿诺 公告编号：2024-015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25日披露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第一季

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4年5月14日（星期二）15:30-16:30

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公司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

的意见和建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时间、地点及方式

1、召开时间：2024年5月14日（星期二）15:30-16:30

2、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3、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出席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董事长兼总经理马礼斌先生、独立董事许柏鸣先生、董事会秘书钟鼎先生、财务总监刘慧奇先生。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14日（星期二）15:30-16:3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ehEk0Ldyow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

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14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柯倩

电话：0760-23633926

电子邮箱：webmaster@pianor.com

传真：0760-23631826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九日


